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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德文旅字第22号
对德宏州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第186号建议的答复

张树保、凹团、张晓明、金桥弄、丁勒堵代表：

您们提出的关于加强德宏州旅游产业政策扶持的建议，已交州文化和旅游局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德宏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以及对我们工作的关注和支持。你们提出的：一是建立健全旅游产业发展机制；二是出台或完善全州旅游产业扶持政策；三是全力加大对在建、改扩建或已运营旅游项目的支持。

一、建立健全旅游产业发展机制

一是成立了德宏州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由州委书记、州长任组长，实行“双组长”制，全面加强对旅游产业的领导、统筹、指导，研究制定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目标、政策和措施等，协调解决旅游产业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建立健全旅游产业发展机制，推动旅游产业工作常态化、长效化。

二是实施全州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为加快旅游业实现高质量跨越发展，紧抓大滇西旅游环线的建设重大机遇，实现德宏州旅游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结合德宏旅游发展实际，制定了《德宏州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已于2020年4月15日印发实施，计划共包含旅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旅游要素供给提升、旅游新业态新产品培育、康养旅居度假胜地建设、旅游公共服务能力提升五大类144个项目。力争三年内全州投入697.4415亿元（包含交通等288.2亿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补短板，抓实新业态产品的培育，引进一批国内外知名品牌，培育一批本土品牌，实现全州度假区、特色小镇、国际品牌酒店引进等零的突破，高A级景区量的冲刺，强有力推进全州旅游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出台或完善全州旅游产业扶持政策

为加大对文旅企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调动县市和企业的主动性，2020年积极争取旅游发展专项资金2000万元，通过政府奖补激发旅游市场主体活力，提升旅游发展质量和效益。
一是今年印发实施的《德宏州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在保障措施中，对资金、用地、税收、供电、人才等方面更详细的要素保障措施。
二是根据《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稳定经济运行若干措施的意见》（德政发〔2020〕10号）精神，为深入贯彻落实22条措施，制定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德宏州人民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稳定经济运行若干措施意见的细化方案》。1.疫情结束后一年内，对在德宏注册并吸引州外、省外游客到我州旅游人数达到5000人以上的旅行社，给予一次性资金奖励5万元/家。2.对省内实行政府指导价的4A级以上景区，2020年门票价格一律优惠50%。3.2020年对新评定为国家4A、5A级旅游景区的，分别一次性给予200万元、1000万元奖励。4.2020年新评定为四星、五星级旅游酒店的，分别一次性给予100万元、300万元奖励。5.2020年新评定为四星、五星级汽车营地的，除享受省级补助外，州级分别一次性给予30万元、50万元奖励。6.2020年被评定为四星、五星级民宿客栈，不少于10间客房，证照齐全，经营半年后经验收符合有关标准的，每个房间补助0.5万元，每户最高补助不超过10万元。7.2020年被评为三星、四星、五星级农家乐经营户，分别给予1万元、2万元、3万元奖励。通过政府奖补激发旅游市场主体活力，提升旅游发展质量和效益。

三是为促进全州文旅企业有效应对疫情影响，全面复工复产及稳岗就业稳增长，加快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经州人民政府同意，起草了《德宏州支持文旅产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加快转型发展若干措施》，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加大企业信贷支持、加快推进文旅业态升级、对疫情期间做出重大贡献的文旅企业进行奖励、完善市场推广机制五个方面加强对文旅企业的支持，加快文旅产业转型发展，待政府审核后印发。

三、全力加大对在建、改扩建或已运营旅游项目的支持

一是支持重大文旅项目建设。按照四化要求，对年度实际完成投资2亿—20亿元的重大文旅项目，由省级按投资额的3%给予奖励；对年度实际完成投资20亿元以上的重大文旅项目，由省级按投资额的5%给予奖励。

二是积极推行旅游项目“点状供地”政策，对重点旅游项目用地列入重大项目调度，全面落实《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旅游局关于支持旅游业发展用地政策的意见》(国土资规〔2015〕10号)，对文旅项目用地优先支持考虑，特别是半山酒店项目，目前正将全州涉及生态红线、自然保护区等重大旅游项目存在问题上报省级层面，请求由省级统一调配解决。

三是由我局牵头对全州文化旅游项目进行包装，完善项目前期手续，申请中央预算内资金和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

最后，再次感谢您们对我州旅游产业的关心与关注，欢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2020年5月11日

（联系人及电话：吴飞平 13988253286）

抄送：州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州政府办公室。
、由“一部手机游云南”平台，针对四大系列新产品制定准入条件，对进入专栏销售的新产品审核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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